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A3 宮廟染紅?藍轟綠宗教迫害
A5 男殺妻攜嬰輕生 1家3口亡

鄭文
燦案更裁1200萬交保

嫌疑重大但無羈押必要 檢方針對裁定認事用法不當 當庭再抗告

　←前桃園市長鄭文燦（中

）涉貪案，桃園地方法院九

日重開羈押庭並更裁一二０

０萬元交保。圖為鄭文燦午

後步出桃園地院，面對媒體

追問並無回應。（中央社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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